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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概述 

本项目公众参与由重庆武两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进行公示、意见接

收与采纳，公众参与群体为项目沿线区域可能受到影响的公众。通过

征求公众对项目建设的意见和建议，动员全社会关心环境保护事业，

参与环境保护建设，使公众更全面了解工程建设将对评价区的空气环

境、水环境、声环境等方面产生的影响。 

通过开展公众参与活动，可加强工程建设方与公众之间的双向交

流，增强环境污染与治理的透明度，提高工程被公众的接受程度，同

时提高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，维护区域公众的切身利益。 

按照国家生态环境部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以下简称

《办法》）有关规定，建设单位于 2021 年 6 月 10 日在武隆区交通局

官网进行了第一次公告，2021 年 9 月 17 日~9 月 30 日通过武隆区及

涪陵区交通局官网、重庆晨报、项目沿线（南川、武隆、涪陵）张贴

公示等方式进行了第二次公开公示。 

项目前期的建设单位为武隆区交通局。2021 年 8 月，重庆市发

展和改革委员会同意项目的业主由武隆区交通局变更为重庆武两高

速公路有限公司。项目前期的公众参与由建设单位武隆区交通局开展，

后期(第二次公示)的公众参与由重庆武两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开展。 

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

2.1 公开内容及日期 

建设单位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为中铁长江交通设计

集团有限公司后，在武隆区交通局官网对项目的环评信息进行首次公

开，主要内容包括： 



 

           - 3 - 

1）建设项目名称、项目选址、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； 

2）建设单位名称与联系方式； 

3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； 

4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； 

5）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。 

详见表 2.1—1。 

表 2.1—1 首次公开内容 

武隆至两江新区高速公路（平桥至大顺段） 

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、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

管理条例》和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的要求，对 “武隆至

两江新区高速公路（平桥至大顺段)”环境影响评价的相关信息进行

公示，内容如下： 

（一）建设项目名称 

武隆至两江新区高速公路（平桥至大顺段) 

（二）项目选线 

线路走向：武隆至两江新区高速公路（平桥至大顺段）位于重

庆市中南部，起点从 G69 武隆区至涪陵高速公路平桥附近，经武隆

区的平桥乡、风来乡，涪陵区的同乐乡、龙潭镇大顺乡，与南（川）

两（江新区）高速公路相接，线路全长约为 37.180 公里。 

项目主要控制点：平桥镇、凤来镇、同乐乡、龙潭镇、大顺乡。 

（三）建设内容 

本项目按按高速公路等级建设，全长 37.180 公里，路基宽度 26.0

米，设计车速 100 公里/小时。工程设桥梁 24 座，其中特大桥 1 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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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桥 16 座，中小桥 7 座；隧道 3 座，其中特长隧道 2 座，中隧道 1

座；互通式立交 5 座，其中枢纽立交 2 座；停车区 1 处、分离式立体

交叉 5 座。 

（四）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

建设单位：重庆市武隆区交通局  

联系人：王老师 

电话：023-85613456 

地址：重庆市武隆区芙蓉街道芙蓉中路 63号 

邮箱：670157363@qq.com 

（五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 

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：中铁长江交通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

通讯地址：重庆市南岸区四公里广黔路 132 号 

联系人：兰工 

联系电话：023-63072651 

邮箱：244156581@qq.com 

（六）公众意见表链接 

公众意见表链接：

http://www.mee.gov.cn/xxgk2018/xxgk/xxgk01/201810/t20181024_6653

29.html 

（七）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

公众可通过信函、电子邮件将公众意见表提交给建设单位或环评

单位，联系方式见“（四）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”或“（五）环境

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和联系方式”。 

 

重庆市武隆区交通局  

二○二一年六月十日 

http://www.mee.gov.cn/xxgk2018/xxgk/xxgk01/201810/t20181024_665329.html
http://www.mee.gov.cn/xxgk2018/xxgk/xxgk01/201810/t20181024_665329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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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公开方式 

按照《办法》有关规定，建设单位于 2021 年 6 月 10 日在武隆区

交 通 局 官 网 进 行 第 一 次 公 告 ， 公 告 网 址 为 ：

cqwl.gov.cn/bmjz_sites/bm/jtj/zwgk_98942/fdzdgknr_98944/lzyj/qtgw/2

02106/t20210610_9386676.html，公示照片见图 2.2—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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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.2—1 第一次公示网页截图 

2.3 公众意见情况 

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。 

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

3.1 公示内容及时限 

根据《办法》要求，建设单位于 2021 年 9 月 17 日～9 月 30 日

（共 10 个工作日）期间，对《武隆至两江新区高速公路(平桥至大顺

段)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》（征求意见稿）采取网络、报纸、现场公

告同步进行了公开，其中重庆晨报分别于 2021 年 9 月 23 日和 2021

年 9 月 24 日进行了登报公示。 

3.2 公示方式 

3.2.1 网络 

根据《办法》要求，建设单位于 2021 年 9 月 17 日～9 月 30 日

（共 10 个工作日），在项目主要途径的两区县武隆区、涪陵区交通

局官网进行了公开，网址分别为

cqwl.gov.cn/bmjz_sites/bm/jtj/zwgk_98942/fdzdgknr_98944/lzyj/qtgw/2

02109/t20210917_9729211.html、

http://www.fl.gov.cn/bm/jtj/zwgk_46339/fdzdgknr_46341/lzyj_46342/qtg

w_46344/202109/t20210924_9751432.html 截图见图 3.2-1。 

http://www.bygt.com.cn/nzcms_show_news.asp?id=6507。公示照片见图2.2—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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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.2-1 第二次公示网络截图 

3.2.2 报纸 

根据《办法》要求，建设单位在重庆晨报于 2021 年 9 月 23 日和

2021 年 9 月 24 日两次进行了公开公示。公示内容见表 3.1-1，报纸照

片见图 3.2-2～图 3.2-3。原件存档备查。 

表 3.1-1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

武隆至两江新区高速公路(平桥至大顺段) 

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、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

管理条例》和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的要求，对重庆武两高

速公路有限公司承建的“武隆至两江新区高速公路(平桥至大顺段)”

环境影响评价的相关信息进行第二次公示，内容如下： 

（一）建设项目名称 

武隆至两江新区高速公路(平桥至大顺段) 

（二）建设单位 

重庆武两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

（三）项目线路 

武隆至两江新区高速公路(平桥至大顺段)位于重庆市中南部，路

线起点接南川至涪陵高速公路平桥附近，经武隆区的平桥镇、凤来镇，

涪陵区的同乐乡、龙潭镇、大顺乡，终点接在建的南(川)两(江新区)

高速公路。 

（四）建设内容 

项目推荐线路全长 36.721 公里，采用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，

路基宽度26.0m，设计车速100km/h。工程沿线设18座桥梁(共6031m)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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隧道 3 座(9138m)，互通立交 5 座，分离式立交 7 座，停车区 1 处。 

（五）征求意见稿获取方式 

1.纸质版获取 

公众可到重庆市武隆区凤来镇凤来街上 39 号（临江村黄家弯组）

政府办公楼 1-1-9 办公室查询。 

2.电子版获取 

公众可访问 链接 1 自行下载报告书(公示版)全文进行查阅。 

（六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

本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项目周边可能受到本项目环境影响

的个人及团体。 

（七）公众意见表链接 

公众意见表链接（链接 2）可自行下载公众意见。 

（八）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

公众可通过信函、传真、电子邮件将公众意见表提交于建设单位。 

（九）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

公众可于 2021 年 9 月 17 日~2021 年 9 月 30 日（十个工作日）

提出意见。 

（十）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

建设单位：重庆武两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

联系人：胡先生 

联系电话：17726629572 

电子邮箱：602831055@qq.com 

通讯地址：重庆市武隆区凤来镇凤来街上 39 号（临江村黄家弯

组）政府办公楼 1-1-9 办公室      

(十一)环境评价报告编制单位联系方式 

单位名称：中铁长江交通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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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张先生 

联系电话：023-63072651 

电子邮箱：975650642@qq.com 

通讯地址：重庆市南岸区海棠溪街道四公里街 132 号 

 

重庆武两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

 二○二一年九月十七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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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.2-2 报纸公示照片（2021 年 9 月 23 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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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.2-3 报纸公示照片（2021 年 9 月 24 日） 

3.2.3 张贴 

建设单位于 2021 年 9 月 17 日～2021 年 9 月 30 日在项目途径的

三区县重庆市南川区、武隆区、涪陵区交通局通过公告方式进行了公

示，现场照片见图 3.2-4~3.2-7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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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.2-4 公告公示现场照片（南川区） 

 

图 3.2-5 公告公示现场照片（南川区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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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.2-6 公告公示现场照片（武隆区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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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.2-7 公告公示现场照片（涪陵区） 

3.3 查阅情况 

建设单位于重庆市武隆区凤来镇凤来街上 39 号（临江村黄家弯

组）政府办公楼 1-1-9 办公室内设置查阅场所，期间未有公众前来查

阅。 

3.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

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情况。 

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

本项目未采取公众座谈会、听证会、专家论证会、宣传科普等其

他形式的公众参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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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

5.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

公示期间未收到有关公众意见。 

5.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

无。 

5.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

无。 

6 其他 

本项目公示期间的报纸及照片均已存档备查。 

7 诚信承诺 

我单位已按照《办法》要求，在《武隆至两江新区高速公路(平

桥至大顺段)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》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，

公示期间未收到相关公众意见与建议。 

我单位承诺，本次提交的《武隆至两江新区高速公路(平桥至大

顺段)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》内容客观、真实，未包含依法不

得公开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等。如存在弄虚作假、隐瞒

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重庆武两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承

担。 

 

承诺单位：重庆武两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

承诺时间：2021 年 10 月 


